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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2年11月14日 星期一A06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是海南省属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监

督管理办公室独资公司，受省文资办的委托，由海南日报有限责

任公司组织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对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

子公司进行2022—2023年度财务决算和人工成本专项审计。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采购人：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项目名称：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2022—2023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服务项目。

3.采购内容：选聘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海南日报有限责任

公司、下属企业等26家单位进行2022—2023年度财务决算和人

工成本专项审计。

4.资产情况：截止2021年底，集团资产总额约12.8亿元。

5.服务范围：对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及下属企业、海南日

报社和南国都市报社等26家单位进行2022—2023年度企业财

务决算审计，需要出具单体审计报告有25家，集团合并审计报告

1家；根据文资办的相关管理规定，对以上单位的人工成本进行专

项审计并出具合并报告及经营业绩考核报告。

6.服务期限：2年（合同一年一签），项目单位有权根据中介机

构上年度的服务质量和评价反馈决定是否续签合同。

7.最高限价：30万元/年。

8.服务合同由文资办、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和中标方三方

共同签订。

9.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标法。

10.审计工作完成时间：2022年服务合同履行期限为2023年

3月25日之前完成。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服务供应商

（需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三证合

一”复印件或者“五证合一”复印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近一

年内任意三个月的纳税证明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1年度

财务审计报告）。

3.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需提供最近三个

月（即2022年8、9、10月）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的证

明（缴费凭证复印件）。

4.投标人应具备由省级及以上财政部门核准的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资格。

5.参加此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

记录（提供声明函）。

6.购买本项目招标文件并缴纳投标保证金。

7.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2年11月17日起至2022年11月30日

［每天9:00—12:00，14:30—17:30（北京时间，双休日及法

定节假日除外）］。

2.方式：邮件收发。

采购方联系人邮箱：843487894@qq.com。

3.获取招标文件时必须发送以下资料（扫描后制成PDF文

件）：

3.1 营业执照副本；

3.2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3.3 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4 受托人身份证。

（四）投标文件递交截止及开标时间和地点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及开标时间：2022年12月1日9:00。

2.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

二楼会议室。

届时请各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持身份证原件或委托代理人持

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出席开标会议。

（五）本公告发布媒体
1.纸媒公告：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

2.网络公告：海南省政府采购网（www.ccgp-hainan.gov.

cn）。

（六）联系方式
采购人：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柯璇女士66810822/18708966229。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2—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

挂牌方式出让位于定安县定城镇富民大道西侧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完成清
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
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
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条件。二、宗地开发建设要
求：（一）该地块项目应使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二）开发建设期限：竞
得人应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100天内动工，
动工之日起540天内竣工，竣工之日视为投产，项目须在投产后360
天内达产。竞得人未按出让合同约定时间动工及竣工的，每延期一
日，应向出让人支付土地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约金。竞得人造成土
地闲置，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执行。（三）竞
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与周边地块整体开发，且须遵循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四）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
设。 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
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五）成交价款不包
括有关税费，竞得人须按照规定到县税务部门缴纳契税、印花税等税
费。（六）本宗地按现状出让，土地竞得人对宗地现状已充分知晓并接
受土地现状条件受让。 三、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范围：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
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申请，
属境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律
规定的其他文件。具有下列行为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
牌：1.在定安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
定安县范围有因自身原因造成闲置土地，并未及时纠正的。3.根据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
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
为人。（二）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竞得
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包含50%）。（三）本次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
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参加竞买者可到定安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218办公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
厅3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
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22年11月14日09：00至2022年12月
14日16: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五）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应

在2022年12月14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以到账
为准）。（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2年12月14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22年12月5日09:00。挂
牌截止时间：2022年12月16日09:30。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
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八）本次竞买活动只
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四、其他事项：（一）竞得人须在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与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二）竞买人须在竞买初审前与定安县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
对接，完全知晓该宗地《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内容，
并向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严格按照该宗地《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规定的要求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同时，竞买人
须在签订出让合同时一并与定安县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签订
《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
约责任。（三）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该宗地为制药企业扩产用地，投资
强度不低于25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50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
低于15万元/亩。以上出让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四）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
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五）
本次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产生的所有税、
费由竞得人承担。（六）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
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
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七）挂牌出让
的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
准。（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挂牌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组成部分。五、咨询方式：咨
询电话：马先生：15607688858 ；杨先生：0898-65303602；王女士：
0898-63822430。查询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http:
//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 11月14日

定自然资出告字〔2022〕11号

地块编号

定城镇
CR2022-06

土地位置

定安县定城镇富民
大道西侧

面积
（平方米）

2187.02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容积率

≥1.0且≤1.5

建筑
密度

≥40%
绿地率

≤20%

建筑
限高

≤24米

出让
年限（年）

50

起始价
（万元）

97

竞买保证金
（万元）

97

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该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
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完成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
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必要的动工开发条
件。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
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范
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
竞买）。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申请，属境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
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具有下
列行为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定安县范围有拖欠土
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定安县范围有因自身原因造成
闲置土地，并未及时纠正的。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
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
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二）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
信息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及其他相关文件。手册和文件可
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
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也可到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18办公室查询和获取。（三）申请人可于
2022年11月14日9:00至2022年12月13日16:00到定安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申请。（四）竞买保证金：1.竞买人必须一次性
缴纳竞买保证金到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竞得者在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由竞得者申请将缴纳的竞买
保证金转为受让地块的成交价款，并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约定的时间缴纳全部成交价款。2.竞买人可依照《海南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关于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
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2〕1834号）的规定使用银行保函方式提供
土地竞买保证金的，竞买人应向银行申请开立《土地竞买保证金保
函》，纸质保函由银行将原件密封后直接指定专人送达或通过邮政特
快专递寄送给出让人指定地点由指定联系人签收，需在竞买保证金
到账截止时间前2个工作日送达。竞买人应审慎注意。3.竞买保证
金缴纳截止时间：2022年12月13日16:00前（以到账为准）。（五）资
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将在2022年12月13日16: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挂牌报价时
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22年12月5日9:00。挂牌截止时间：
2022年12月15日10:00。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七）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
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四、宗地开发建设
要求：（一）该宗地可以不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二）开发建设期限：
竞得人应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90天内开工
建设，动工之日起270天内竣工，竣工后240天内投产，投产后360天
内达产。竞得人未按出让合同约定时间动工及竣工的，每延期一日，
应向出让人支付土地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约金。竞得人造成土地
闲置，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执行。（三）竞得
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该用地范围内须配套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
且游客中心和交易中心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四）该地块建设设计
需符合《关于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的意见》（琼自然
资函〔2021〕12号）的有关规定。（五）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
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
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
定。（六）成交价款不包括有关税费，竞得人须按照规定到县税务部门
缴纳契税、印花税等税费。（七）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提供就业1
人/亩。五、其他事项：（一）该宗地为综合能源补给、旅游中心和特色
商品展示交易中心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元/亩，年度产值
不低于30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0万元/亩。以上出让指标列
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
分。（二）竞得人须在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与定安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出
让合同时一并与定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准入协议报定安县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登记。
（三）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竞得人在新
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包含50%）。（四）挂牌出让地块按
现状条件出让。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五）本公
告未尽事宜详见《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挂牌
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组成部分。六、咨询方式：联系地址：定
安县定城镇岳崧路32号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系人：蔡女士
周女士；联系电话：0898-63822430 18976947136；查询网址：http:
//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lr.
hainan.gov.cn:9002/。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4日

定自然资出告字〔2022〕10号

地块编号

南丽湖CR2021-
01地块

用地位置

定安县丁湖路与往
雷鸣路交汇处

用地面积

3729.89m2

（折5.59亩）

规划用途

公用设施营
业网点用地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加油加气站用地）

使用
年限

40年

容积
率

≤0.5

建筑
密度

≤25%

绿地率

≥30%

建筑
限高

≤7米

起始价
（万元）

558

竞买保证
金（万元）

558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宗地用于建设园区配套清洁、低
碳综合智慧能源服务项目，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一个月内开工，一年半内竣工，项目投产时间为项目竣工后的半年内。
（二）该宗地第一年投资额不少于732.48万元，在约定投产时间内的固
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500万元/亩，项目投产之日起，五年累计的纳
税总额不低于3662.4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年土地税收贡献率不低于30
万元/亩），亩均年产值不低于300万元，以上控制指标纳入《儋州工业园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三）本宗地建设严格按照省装配式相
关政策要求执行，竞得人竞得土地后，如造成地块闲置的，按照《海南自
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处置。（四）申请人拟成立项目公司或
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竞买申请书中明确项目公司或全资子
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申请人在项目公司出资比例不得低
于50%（不含50%），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三、净
地情况：该宗地已经（琼国土资函〔2017〕607号）批准农转用及征收，四
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无法律经济
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该宗地周
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
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经我局核查，该宗地不存在违法占地和违
法建设情况。四、地价评估情况：该宗土地片区基准地价为320元/平
方米（折合21.3万元/亩），评估价格为438元/平方米（折合29.2万元/
亩），总价为712.95万元，该评估价格经委托海南省土地估价师与土地
登记代理人协会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和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备案。
五、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报名参加竞买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申
请，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按挂牌出让手册中要求提
供相关文件，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
1.在儋州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在儋州市
范围内有闲置土地、低效利用土地、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
的、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3.被人民法院列入
失信被执行名单和被税务系统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联合惩戒名单的
企业法人和个人。4.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
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原
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让的
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及其他相关文件。手册和文件
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
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三）竞买
申请方式。本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行，有意向的
竞买人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不接受电话、邮寄、

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竞买申请地点：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竞买申请时间：2022年11月14日09时00分至2022年12月14日17
时00分（北京时间）。（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报名参加竞买时，须在
公告规定的时间内将竞买保证金713万元存入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指定的账户，竞买保证金在账户期间不计利息。本次竞买保证金的
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竞买保证金应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
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承诺。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转为
土地出让金，未竞得者缴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
内予以退回，不计利息。竞得者违约反悔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根
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
使用银行保函的通知》（琼自然资规〔2022〕7号）规定，该宗地可采用银
行保函方式提供竞买保证金。使用银行保函方式提供土地竞买保证金
的，保函应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保函，担保金额应不少于全额土地竞
买保证金，保证期限自保函开立之日起至挂牌交易活动结束后不少于
60日；纸质保函需在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前2个工作日送达。竞
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14日17时00分（北京时间）。
（五）资格确认。经审核，竞买申请人符合竞买资格，且竞买保证金已按
要求交纳的，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
其获得竞买资格。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11月14日09时00分
至2022年12月14日17时30分。六、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一）本次
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行，获得竞买资格的竞买
人应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参与报价竞价活动。挂牌报价阶段仅
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挂牌截
止由挂牌主持人主持确定。（二）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12月5日09时
00分至2022年12月16日10时00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
日09时00分至17时00分。（三）挂牌报价地点：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四）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土地矿
产资源交易厅（203室）。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场与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并在10日内与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和产业主管部门（儋州工
业园管委会）签订《儋州工业园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三）本
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本公告未尽事宜详
见《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
公告的组成部分。联系人：杨先生 陈先生；联系电话：0898-
23883393 13876755970；查 询 网 址 ：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4日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22〕22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位于儋州工业园王五片区控规（一期）WW-03-21地块，土地面积为16277.3
平方米（折合24.416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名称

儋州工业园王五片区控规（一期）
WW-03-21地块

宗地面积

16277.3平方米
（折合24.416亩）

土地
用途

二类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5，建筑密度≥3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48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71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713

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该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
地上附着物已完成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
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必要的动工开发条件。二、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范围：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
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
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申请，属境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须提供境外
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具有下列行为竞买人不
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定安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
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定安县范围有因自身原因造成闲置土地，并未
及时纠正的。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
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
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二）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手册及其他相关文件。手册和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
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
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也可到定安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218办公室查询和获取。（三）申请人可于2022年11月14
日9:00至2022年12月14日16:00到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
交书面申请。（四）竞买保证金：1.竞买人必须一次性缴纳竞买保证金
到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竞得者在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由竞得者申请将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转为受让
地块的成交价款，并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时
间缴纳全部成交价款。2.竞买人可依照《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
于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通知》（琼自然
资函〔2022〕1834号）的规定使用银行保函方式提供土地竞买保证金
的，竞买人应向银行申请开立《土地竞买保证金保函》，纸质保函由银
行将原件密封后直接指定专人送达或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寄送给出让
人指定地点由指定联系人签收，需在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前2个
工作日送达。竞买人应审慎注意。3.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
2022年12月14日16:00前（以到账为准）。（五）资格确认：经审查，申
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2年12
月14日16: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
始时间：2022年12月5日9:00。挂牌截止时间：2022年12月16日

10:00。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
交易大厅。（七）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
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四、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宗地
鼓励使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二）开发建设期限：竞得人应自《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90天动工，动工之日起270天竣
工，竣工后240天内投产，投产后360天达产。竞得人未按出让合同
约定时间动工及竣工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土地出让价款
总额1‰的违约金。竞得人造成土地闲置，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闲
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执行。（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该用地
范围内须配套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且游客中心和交易中心面积
不低于20平方米。（四）该地块建设设计需符合《关于加强商业、办公
类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的意见》（琼自然资函〔2021〕12号）的有关规
定。（五）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
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
工，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六）成交价款不包括有关
税费，竞得人须按照规定到县税务部门缴纳契税、印花税等税费。五、
其他事项：（一）该宗地为综合能源补给、旅游中心和特色商品展示交易
中心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300万
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0万元/亩。以上出让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二）竞得人须在
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与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出让合同时一并与定安县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准入
协议报定安县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登记。（三）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
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
（不包含50%）。（四）挂牌出让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本次挂牌事项如
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定安县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挂牌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组成部
分。六、咨询方式：联系地址：定安县定城镇岳崧路32号定安县自然资
源 和 规 划 局 ；联 系 人 ： 蔡 女 士 周 女 士 ；联 系 电 话 ：0898-
63822430 18976947136；查 询 网 址 ：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lr.hainan.gov.cn:9002/。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4日

定自然资出告字〔2022〕12号

地块编号

富文镇CR2021-
01地块

用地位置

定安县富文镇九
所至坡寨路西侧

用地面积

2657.17m2

（折3.99亩）

规划用途

公用设施营
业网点用地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加油加气站用地）

使用
年限

40年

容积
率

≤0.5

建筑
密度

≤35%
绿地率

≥30%

建筑
限高

≤10米

起始价
（万元）

307

竞买保证
金（万元）

307

二、竞买申请人需具备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

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
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相关主管部门核发的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二）申请人拟成立项目
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竞买申请书中明确项目
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申请人在项目
公司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
司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
登记手续。（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1.
凡在海南省范围内有严重违反土地出让合同、闲置土地、拖欠地
价或有其他不良记录的，及与其有参股、控股、投资关系的法人及
其他组织。2.失信被执行人。（四）地块产业准入条件：轻工业。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
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22年11月14日至2022年12月12日可从海
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
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并按
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五、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12日17：
00。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将在2022年12月12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
2022年12月4日8：30至2022年12月14日10：00。

七、开发建设要求：
（一）竞得人须严格按照该地块的规划要求、产业类型及用地

控制指标开发建设。（二）竞得人开发建设的项目需符合国家和我
省产业准入、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三）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开
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涉及土地闲置处置问题按照
《海南自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执行。（四）

竞得人应按《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要求，须按
投资强度不得低于每亩120万元、年度产值不低于每亩120万元
和年度税收不低于每亩10万元的标准进行开发建设，准入、其他
条件不作具体要求，达产时间（达到生产经营指标的时间）为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年内。（五）装配式建造要
求：社会投资项目的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商品住
宅项目和2020年及以后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总建筑面积超过
3万平方米或单体超过2万平方米的新建社会投资公共建筑，单
体建筑2000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工业建筑项目，具备条件的应采
用装配式建造，装配式建筑项目原则上应采用工程总承包（EPC）
模式。（六）土地出让成交价款的支付方式：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挂牌出让活动采取线上下载挂牌出让手册，线下提

交报名材料和报价的方式进行，不接受电话、信函、邮件、电子邮
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二）按照《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海
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通知》（琼自然
资规〔2022〕7号）要求，竞买人可使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竞买保
证金，保函应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保函，保函担保金额应不少于
全额土地竞买保证金，保函的保证期限应当自保函开立之日起至
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结束后不少于60日，保函需在保证金交
纳截止时间前2个工作日内送达我局。（三）按正常工作时间（8:
30—12:00，14:00—17:3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
（四）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五）上
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中国土地市场
网）；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十、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26630913、31277278。
联 系 人：符先生、刘女士。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4日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规划用地性质
起始价（万元）

CJ-2020-XHCH-08-01-1号地块
50年
≤20

二类工业用地（M2）
1734.0150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高度（米）
停车位

63343.03平方米（合95.01亩）
≥0.8
≤24

0.2个车位/100㎡建筑面积
增价幅度

宗地坐落
建筑系数（%）
土地用途

竞买保证金（万元）

叉河镇三纵路支路南侧
≥30

工业用地
1734.0150

1万元及其整数倍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昌自然资告字〔2022〕157号

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